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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总论
1.1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范围，总面积（各类城镇建设用地合计面积）为193.43平方公里。研究范围为《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心城区范围，面积约775.97平方公里（含海域面积）。
1.2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4-2035年，现状水平年为2024年，近期规划至2030年，远期规划至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1.3 规划对象
规划对象为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水质净化厂、污水泵站及城市主次道路污水管网（不含支路和小区管网）。
1.4 规划目标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以巩固、优化湛江市中心城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效能为目标，加快补齐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建设布局合理、安全可靠、适度超前、韧性高效的城市污水系统，建立“厂网一体”运行管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湛江市中心城区污水系统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质量，为湛江市建成省域副中心城市和美丽宜居的现代化生态型海湾都市提供有力保障。
1、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至2030年，补齐污水收集处理系统短板，基本实现城市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湛江市中心城区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稳定在85%以上，城市水质净化厂进水生化需氧量（BOD）浓度达到100毫克/升的城市水质净化厂规模占比达90%以上。
至2035年，建成高标准、高质量的城市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全面提升城市污水处理韧性。水质净化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BOD）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稳步提升，达到国家、广东省的考核要求。
2、 污水再生水利用率

至2030年，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20%以上；至2035年，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25%以上。
3、 水质净化厂尾水排放标准
城市水质净化厂尾水排放标准与受纳水体水环境容量相适应，不低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GB18918-2022）一级标准的A标准，并与国家及广东省同时期相关标准一致。
4、 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尾水排放标准
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尾水排放标准与受纳水体水环境容量相适应。位于城市水系上游地区、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的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参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GB18918-2022）执行，并满足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要求；尾水排放的受纳水体不流经城市地区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执行《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442208-2019）。
1.5 规划原则
5、 综合协调，统筹规划

立足城市远期发展要求，以适应城市空间规划调整和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与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生态环境规划、重点片区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以及在建、拟建污水系统工程相协调，统筹污水系统布局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污水系统规划与相关规划及工程的关系，按照“适度超前、分区平衡”原则优化水质净化厂和主干管网系统，逐步完善城市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实现区域水环境规划目标和污水综合治理目标。
6、 韧性规划，系统治理

以提升污水系统弹性与韧性为目标，构建“源头减排、管网输送、污水处理、应急调度”的韧性污水系统，通过建立污水进厂干管双通道、弹性预留污水干管过流能力、建立跨区域应急调配机制等方式，保障污水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7、 绿色生态，环境友好

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强再生水利用，推行污泥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实现污水资源化利用。强调集约节约规划，集约、复合利用污水设施用地，优化建设模式，降低水质净化厂站设施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实现污水处理和生态环境和谐统一。
8、 远近结合，规管并重

结合城市发展阶段，制定近、远期目标和建设计划。规划既要立足远景，又要兼顾近期城市发展需求，充分协调近期重点工程，统筹推进污水基础设施实施；同时提出相关规划保障措施和管理建议，多手段保障规划实施。
1.6 规划策略
9、 统筹布局，建立均衡高效的收集处理系统
根据“集散结合，适度分散”的原则，结合污水系统现状和建设条件，科学污水系统分区，合理布局水质净化厂，优化厂站服务范围，做好污水设施与污水管网系统的衔接。重点提升主干管网输配能力，完善二级、三级管网系统，增强城市排水系统韧性；因地制宜推进城乡污水一体化治理，将有条件的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纳入集中设施近处理，升级改造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保障城乡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10、 强化韧性，建立安全可持续的保障体系
优化布置主干管网输配通道，减轻高水位运行管道输送压力，为城市发展预留弹性。构建多厂联动的污水应急调配系统，为水质净化厂在事故期、检修期及提标改造时服务范围内的局部污水提供临时出路，提升污水系统的安全保障性。推进污水再生利用，污泥无害化处置，加强初期雨水控制以控制面源污染，提升系统整体韧性。
11、 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系统提质增效
近期着力解决污水管道瓶颈、截流系统溢流及外水入流等问题，协同推进重点片区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提高污水系统收集处理效能；远期持续深化雨污分流改造，全面推进污水系统建设，构建高效运行、资源循环、智慧管理的现代化污水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和水资源利用效率。
2 现状评估
2.1 现状排水体制
湛江市中心城区现状建成区以分流制排水体制为主，部分未进行雨污分流改造的地区采用合流制，农村地区以分散式处理为主。

2.2 现状污水处理设施
湛江市中心城区现状已建成7座集中式水质净化厂，已建成处理规模达73.7万立方米/日。其中，赤坎水质净化厂、霞山水质净化厂、麻章污水处理厂、坡头污水处理厂、平乐再生水厂等5座水质净化厂纳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管理；临港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一期）由临港工业园管委会管理，目前主要收集已建工业企业排放废水，现状不列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管理；湖光污水处理厂现状为镇级污水处理厂。
2.3 现状污水管网及泵站
湛江市中心城区污水收集管道基本实现全覆盖，其中市政道路上基本都已经建设排水管道，部分支路采用雨污合流的排水管道。现状已建排水管网累计1829.837公里，其中污水管631.394公里，合流管道613.37公里。

湛江市中心城区现状已建市政污水提升泵站27座，规模总计29.9865万立方米/日。
2.4 现状沿河截污系统
湛江市中心城区现状已建沿河截污管总长约60公里。
2.5 现状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
湛江市中心城区现状已建农村污水分散设施187座，总设计规模16469立方米/日。
3 污水量预测及排水体制规划

3.1 污水规划重要参数
《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2035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93.43平方公里，规划2035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220万~260万人。
湛江市中心城区地下水渗入量可按平均日设计污水量的10~15%计入，沿海及沿河地区可按平均日设计污水量15%计入，其余区域可按平均日设计污水量的10%计入。
湛江市中心城区初期雨水处理需求包括现状合流制地区的截流雨量和拟建及在建调蓄池工程的日排空水量。
3.2 污水量预测
3.2.1 近期污水量预测
根据湛江统计年鉴，按2019年~2023年的湛江市中心城区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进行估算，规划近期（2030年）城镇常住人口约171.69万人。规划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取0.55万立方米/（万人·日）；考虑地下水渗入量和一定初期雨水的处理需求，预测近期入厂污水规模约为81.97万立方米/日。
3.2.2 远期污水量预测
根据《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用地规模，预测2035年湛江市平均日城市污水产生量为104.58万立方米/日（不含地下水渗入量）；考虑地下水渗入量和一定初期雨水的处理需求，规划湛江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设施规模不少于128.366万立方米/日。
3.3 排水体制
根据《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结合湛江实际情况和规范要求，新建地区、改造地区须采用雨污分流制，逐步推进合流制地区雨污分流改造。
雨污分流改造难度较大的合流制区域，近期保留现状沿河截流系统，收集雨季混合污水和初期雨水；针对雨季溢流严重、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沿河截流系统，优先退出污水主通道功能，新建污水主干管。远期随污水系统系统的逐步完善，沿河截污管涵可作为污水应急调配通道。
4 水质净化厂布局规划
4.1 水质净化厂布局规划
4.1.1 水质净化厂布局
为满足污水处理需求，至2035年，湛江中心城区规划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水质净化厂）共10座，总规划规模为142.9万立方米/日，总规划用地面积为122.84公顷。
表4.1 湛江市中心城区水质净化厂规划方案一览表
	序号
	水质净化厂
	现状规模

（万立方米/日）
	规划规模

（万立方米/日）
	规划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1
	霞山水质净化厂
	30
	30
	13.47
	现状保留

	2
	开发区水质净化厂
	12.9
	12.9
	5.5
	现状保留

	3
	麻章水质净化厂
	5
	10
	12.9
	规划扩建

	4
	赤坎水质净化厂
	20
	24
	17.43
	规划扩建

	5
	坡头水质净化厂
	3
	10
	12.9
	规划扩建

	6
	西城第一水质净化厂
	-
	25
	20
	规划新建

	7
	西城二水质净化厂
	-
	8
	10.8
	规划新建

	8
	湖光镇水质净化厂
	2.5
	5
	9.4
	规划扩建

	9
	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
	-
	12
	13.5
	规划新建

	10
	临港工业水质净化厂
	0.3
	6
	6.94
	规划扩建

	合计
	73.7
	142.9
	122.84
	


4.1.2 水质净化厂出水标准
湛江市中心城区水质净化厂出水均须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及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的较严值，其中临港工业水质净化厂还须满足特定工业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2 农村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布局方案
4.2.1 农村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布局

综合考虑市政管网建设现状、水质净化厂规划建设情况，规划近期纳厂集中处理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共22座，远期随水质净化厂及污水管网建设完善逐步纳厂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118座，无条件纳厂、规划保留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47座。
表4.2 近期纳厂集中处理的农村分散污水处理设施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
	分散设施数量（座）
	总设计规模

（立方米/日）
	近期有条件纳厂，规划取消
（座）
	随厂网建设逐步纳厂
（座）
	规划保留
（座）

	1
	赤坎区
	13
	1650
	/
	11
	2

	2
	霞山区
	24
	4450
	7
	17
	/

	3
	麻章区
	101
	8035
	5
	51
	45

	4
	坡头区
	49
	2334
	10
	39
	/

	5
	经开区
	经开区中心城区范围内无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合计
	187
	16469
	22
	118
	47


4.2.2 农村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出水要求

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尾水排放标准与受纳水体水环境容量相适应。位于城市水系上游地区、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为避免重复投资，规划近期纳厂集中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除外）污水分散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参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GB18918-2022）执行，并满足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要求，未能达到上述标准的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建议在本规划期限内逐步开展提标改造。

尾水排放的受纳水体不流经城市地区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执行《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442208-2019），目前未能达到上述标准的农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需逐步开展提标改造。
5 污水管网系统规划
5.1 总体规划情况
至规划规划末期，中心城区规划新建污水主次干管575.857千米，规划改扩建污水主次干管19.323千米；规划保留、新扩建污水泵站共22座，总规模54.4265万立方米/日。
5.2 霞山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霞山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愿景北路、机场路、新尚路、湖光路、海霞路、港城路、东新路、屋山路、南柳西路、南柳东路等道路新建d400~d15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83.68千米；无扩建污水管渠。将新园路、绿林路、明北一路、海港西一路现状合流管改为污水管。对菉塘河、绿邨渠、椹塘渠、海昌渠、霞湖渠、避风塘渠、一号渠中游、二号渠等约29.65千米的沿河截污系统在规划期内予以保留，作为污水转输通道，远景随城市发展逐步退出污水系统。
规划保留广州湾大道一体化泵站、海景污水泵站、建设路污水泵站，规划新建社坛路污水泵站，污水泵站总规模6.182万立方米/日。规划废除智慧城污水泵站。

5.3 开发区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开发区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人民大道（体育南路以北段）、文西路、文昌路、龙潮路、海滨大道、公园路、永平北路等道路新建d400~d12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15.24千米；规划扩建海滨大道（龙潮路-龙汐路段）、龙元路（三号渠外侧）南侧等d500~d600污水管至d800~d1200污水管，扩建总长度为7.72千米。规划期内对文保河南岸、三号渠、乐怡渠沿河截污系统进行改造，沿市政道路新建或扩建污水管，沿河截流系统逐步退出污水主通道功能。
规划保留招商邮轮城污水泵站、菉塘河污水提升泵站，污水泵站总规模5.5万立方米/日。
5.4 赤坎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赤坎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赤岭北路、新坡路、高田路、二环路、北桥路、海帆路、海田路、华田路等道路新建d400~d12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70.36千米；规划沿北桥河南侧（九二一路-北桥公园段）等道路扩建污水管，扩建总长度为8.06千米。对存在雨季溢流风险且有改造实施条件的沿河截污系统，包括北桥河、新坡溪、东山河、寸金渠沿河截污系统进行改造，规划期内新建或扩建污水管，沿河截流系统逐步退出污水主通道功能；对南桥河、百姓渠、平阳渠的沿河截污系统在规划期内予以保留，作为污水转输通道，远景随城市发展逐步退出污水系统。
规划新建大埠村污水泵站（在建），规划扩建调顺岛污水提升泵站，污水泵站总规模7万立方米/日。规划废除华侨城污水提升泵站、独田村污水泵站、洪一村污水泵站、后坑村污水泵站、站前路4#污水泵站。
5.5 麻章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对麻章水质净化厂服务范围进行优化调整，现状鸭槽渠北侧至金川路区域的污水由污水管道收集排入鸭槽渠沿河截污管，由旧水沟村临时污水泵站提升后，排至瑞云中路污水干管；随市政污水管道完善逐步取消鸭槽渠沿河截污管和沿线污水提升泵站，原截流范围内的污水由新建污水管沿重力流排至西城第一水质净化厂。
麻章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朝明路、长龙路、瑞云路、林屋路、金康路、金华路、金园路、金山路等道路新建d400~d14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26.16千米，保留现状主次管道33.835千米。对存在雨季溢流风险的北桥河上游（朝明河）沿河截污系统进行改造，规划期沿朝明路新建污水干管，沿河截流系统逐步退出污水主通道功能。
规划保留坑排村污水提升泵站、赤坎水库一体化泵站，污水泵站总规模为1.5万立方米/日。规划废除污水泵站6座，包括水沟旧村临时污水泵站、潮发污水提升泵站、金地污水提升泵站、碧桂园污水提升泵站、桃源里污水提升泵站、湛江科技学院污水泵站。
5.6 坡头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坡头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东祥大道、东盛大道、海河北路、海河南路、灯塔路、南园路等道路新建d400~d8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45.357千米。
规划保留海河北路污水泵站和麻安路污水泵站，污水泵站总规模为1.545万立方米/日。规划废除海东快线北污水泵站。
5.7 西城第一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西城第一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疏港大道、麻南路、朝南路、向阳路、西城快线、屋山路、湛江大道、湖光快线、廉洁路等道路新建d400~d20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113.62千米；规划政通路d500合流管改建为 d800污水管，改建总长度为0.56千米。规划期内对鸭槽渠沿河截污系统进行改造，沿市政道路新建污水管，沿河截流系统逐步退出污水主通道功能。
规划新建湛清路污水泵站、湛阳路污水泵站、屋山污水泵站，污水泵站总规模为5.326万立方米/日。规划废除车路溪村南侧污水泵站。
5.8 西城二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西城二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南环路、环湖路、新坡路、职教路、植物园路、新兴路等道路新建d400~d14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113.62千米。

规划新建西城二污水泵站，用于提升粤西数谷片区的污水，污水泵站规模为1万立方米/日。
5.9 湖光镇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湖光镇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大学南路、疏港大道、湖光大道、兴港路、霞南快线、幸福大道等道路新建d400~d8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39.02千米。
规划保留后坛村一体化泵站，污水泵站规模为0.2935万立方米/日。
5.10 临港工业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临港工业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宝前路、湖光路、宝河路、综保三纵路、兴港大道等规划新建d400~d1200污水管，新建总长32.06千米，无扩建污水管渠。
规划保留南柳河一体化泵站1座污水泵站，总提升规模1.2万立方米/日。
5.11 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管网规划
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服务范围包括海东新区起步区、坡头镇区、湛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东园区和官渡镇片区（广东医科大学海东校区和婆港岭片区起步区）。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管网系统规划沿海川快线新建d800~d1650的污水干管，沿新湾路、福湾路、海顺路、金湾路、东旺大道、东旺大道、东祥大道、龙王围路等道路新建d400~d1000污水管，新建总长度为109.6千米。广东医科大学海东校区和婆港岭片区起步区污水规划由DN600出水压力管输送，过麻斜海经海东1#泵站提升，排至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
规划新建海东1#污水泵站、海东2#污水泵站、广东医科大学污水泵站、婆港岭污水泵站，近期污水泵站规模为3.5万立方米/日，远期污水泵站规模为24.2万立方米/日。规划废除申蓝宝邸污水泵站。
6 系统韧性提升指引
6.1 污水再生利用指引
湛江市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对象主要为道路广场洒水、绿化用水及河道生态补水。采用蒙大拿法，按河道最小生态需水量法计算河道生态补水需水量，湛江市中心城区主要河道生态补水需水量近期为24万立方米/日，远期为64万立方米/日。湛江市中心城区水质净化厂规划规模为142.9万立方米/日，满足河道生态补水需求。
结合工业再生水用户、集中片区等分布情况，推动再生水加压泵站、深度处理设施等再生水设施建设和再生水管网建设，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6.2 初期雨水管控指引
针对初期污染较严重的少量雨水进行收集和处理，以减轻排入城市河湖的污染物。面源污染主要集中在初期雨水径流中（约占80%），通过地块、道路等海绵设施的建设，推动湛江市径流污染物削减率达到50%的目标值。
源头削减：通过地块低影响开发设施，对面源污染进行过滤和净化；同时推进小区雨污分流改造，从源头实现雨污分流。
过程控制：通过雨污分流、管网修复、混接整改等措施，完善污水管网系统，因地制宜改造沿河截污管道，建设初雨调蓄池，提高污水集中收集率。
末端治理：通过设置人工湿地、生态护岸、植被缓冲带等设施，对雨水径流污染和合流制溢流污染进行削减；并通过河道综合治理，强化河道自净能力，恢复河道生态功能。
6.3 污泥处理与处置规划指引
6.3.1 污泥处置方法
遵循污泥稳定化、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适用于湛江市水质净化厂的污泥处理处置方法为堆肥（好养发酵）、综合利用、电厂掺烧。

6.3.2 污泥处置方案
目前，湛江市共有22 家具备处置生活污泥的企业已在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及取得环评报告书，可处理处置生活污泥约为312.37万吨/年；其中，中心城区内的生活污泥处置企业有8家，可处置生活污泥约为81.307万吨/年。
至2035年，湛江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总规模为142.9万立方米/日，预测规划末期污泥量约为25.04万吨/年（以含水量80%计算）。湛江市现状污泥处理能力可满足规划期限内湛江市中心城区水质净化厂污泥处置需求。考虑近期新建水质净化厂的污泥增量，近期污泥处置厂无需新建或扩容。远期考虑拓宽污泥资源化利用消纳渠道，推广热电厂及热力厂掺烧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处理，有效利用污泥中的能量资源，实现废物到能源的绿色转型。
6.4 工业废水处理处置建议
根据国家、广东省和行业相关技术规范要求，企业废水应分类收集、分质处理，达到国家、地方规定的间接排放标准以及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水质要求后，方可接入园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针对新建工业园区，建议在规划阶段，预留独立污水处理设施用地，确保处理规模与园区产业定位、规划人口相匹配，并同步配套建设工业污废水收集管网。针对现有工业园区，建议结合升级改造工作，减少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的工业废水，提高水质净化厂污水处理效能。
6.5 应急调配系统建设指引
以合理联通，适度韧性保障为原则，结合各污水系统分区的特点和现实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设施，有限度、有原则地推进厂间联通及片区双向调配。规划构建赤坎水质净化厂-开发区水质净化厂、霞山水质净化厂-开发区水质净化厂、霞山水质净化厂-临港工业水质净化厂、坡头水质净化厂-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共6座水质净化厂之间的应急调配系统及临港工业水质净化厂厂内调配系统。
7 污水设施空间管控指引
7.1 水质净化厂空间管控指引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排水用地规模，近期新建水质净化厂3座，分别为西城第一水质净化厂、西城二水质净化厂、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近期新增规模10.5万立方米/日，国土空间规划排水用地能均能满足近期新建水质净化厂新增用地需求。
远期规划新、扩建的水质净化厂中有3座需增加排水用地，分别为麻章水质净化厂、坡头水质净化厂和西城二水质净化厂，建议对应辖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中新增排水用地，新增用地规模共计18.71公顷。对需增加排水用地的水质净化厂建议采用集约化的模式建设，采用地下式或者与其他市政设施共同建设；若实在无法满足水质净化厂规划用地要求，建议各辖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及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排水用地进行调整，保障水质净化厂用地需求。对于用地紧张和邻避效应突出等地区建议采用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建设方式，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标准。
7.2 污水泵站空间管控指引
根据已批《湛江市高铁新城片区排水专项规划》、《湛江市南方海谷智慧城片区排水专项规划》、《湛江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2025年报规方案），近期规划新建的屋山污水泵站、湛阳路污水泵站、湛清路污水泵站、海东1#污水泵站、海东2#污水泵站均完成预选址，计划与公园绿地联合建设。社坛路污水泵站为本规划新增污水泵站，预期选址位于社坛路与南柳路相交处以南区域，与公园绿地联合建设。根据《广东医科大学海东校区及周边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广东医科大学污水泵站与广东医科大学海东校区用地复合利用。婆港岭污水泵站为本规划新增污水泵站，预期选址位于婆港岭片区东南侧，与林地联合建设。若公园绿地面积无法满足污水泵站用地需求，建议在各辖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及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公园绿地性质进行调整，新增排水用地功能。
湛江市中心城区远期规划新、扩建污水泵站共5座，分别为调顺岛污水提升泵站、西城二污水泵站、海东1#污水泵站、海东2#污水泵站、婆港岭污水泵站。其中，调顺岛污水提升泵站、海东1#污水泵站、海东2#污水泵站、婆港岭污水泵站远期规划在原址扩建；以公共利益、保障市政设施用地为先，西城二污水泵站建议采用地下式或与其他市政设施共同建设的集约建设模式，若实在无法满足污水泵站规划用地需求，建议各辖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及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排水用地。

8 近期建设规划
至2030年，湛江市中心城区规划建成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水质净化厂）10座，近期总规模84.2万立方米/日。其中，规划保留霞山水质净化厂、赤坎水质净化厂、开发区水质净化厂、麻章水质净化厂、坡头水质净化厂、湖光镇水质净化厂、临港工业水质净化厂等7座水质净化厂现状规模不变；规划新建西城第一水质净化厂、西城二水质净化厂、海东新区水质净化厂等3座水质净化厂，一期建设规模分别为4万立方米/日、1.5万立方米/日和5万立方米/日。
至2030年，中心城区规划新建污水主次干管154.11公里，规划改扩建污水主次干管5.7公里；规划新扩建污水泵站共9座，总规模17.226万立方米/日。
9 保障措施

9.1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建立污水管线协同实施机制，加大协调对接力度，建立地上与地下、道路与管线、污水管线与其他专业管线的协同实施机制，统筹制定市政道路和地下管网的年度建设计划。
建立污水源头管控机制，加强污水用地规划管控，完善污水管网排查检测和质量管控制度，推进“厂网河”一体化、专业化运维，建立污水系统监测及效能评估机制，提升农村污水长效管理水平，强化污水厂站应急管理。
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同时积极争取中央、省专项资金支持，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建设排水智慧管理平台，结合智慧城市的建设，建设“厂网一体化”智慧平台，提升运维效率。建立污水管网的监测和效能评估体系，提升设施运行管理效率。推动污水处理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有效推动污水处理降低能耗。
9.2 规划传导及反馈
污水系统专项规划的目标、策略、系统布局等规划管控要求，一方面通过纵向传导，指导编制区级和片区级详细规划，从而指导具体工程设计；另一方面通过横向传导，对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内容进行深化、优化和落实，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